常州市新北区罗溪中心小学教师师德承诺书

为了让每个学生享受到充分、优质的教育，树立吕小教师的新形象，争创人民满意的教育，不断提高教师的师德师风修养，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，弘扬优良师德师风氛围，特与全体教师签订如下师德责任书：

1、热爱祖国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尽职尽力为学校多做贡献。

2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爱护学生，全面关心学生思想品德，学习、生活、健康。尊重每个学生的人格，坚持正面教育，严禁体罚与变相体罚，不搞第二职业，杜绝有偿家教。

3、关心学校，处处维护学校集体荣誉，事事为学校着想。爱护公物，关心学校一草一木。认真工作，勇于承担重任，乐于做平凡小事，努力完成本职工作，并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4、加强自身修养，说话和气，以礼待人，尊重别人，热情接待来访，言行举止文明，衣着整洁大方。在思想境界，文化修养，道德情操方面言传身教，为人师表。

5、勤奋学习，努力学习政治，学习业务，学习文化，提高自身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。

6、严格遵守纪律，遵守国家政策法令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社会公共秩序，服从集体，服从全局，凡要求学生做到的，自己首先做好，事事处处做学生表率。
7、加强团结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从学校整体利益考虑问题，待人诚恳不虚伪，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，不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，杜绝有损于同志的言行，光明正大，坚持团结，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8、认真钻研业务，认真备课，钻研教材，认真上课，提高效率，细心批阅，辅导差生，不断改革教学方法，努力减轻学生负担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承诺人：

常州市新北区罗溪中心小学
2015年9月10日
